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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致：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

业务执业规则（试行）》和《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

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于 2011年 9月 6日出具了《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北

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

简称“《法律意见书》”）和《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

告》”），于 2011年 11 月 19日出具了《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

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于 2011年 12月 26日出具了《北京市中银律师事

务所关于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专项核

查意见》（以下简称“《专项核查意见》”），于 2012年 2月 9日出具了《北京市中银

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于 2012年 3月 22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并于 2012年 5月 15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四）》”）。 

鉴于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生变更，根据发行人的要求，在对发行人与本次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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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相关的具体情况进行补充查证的基础上，本所律师对中国证监会反馈意见涉及

的有关事宜，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专项核查意见》、《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和《补

充法律意见书（四）》的补充与调整，对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专项核查意见》、《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和《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中未发生变化的内容，本所律师将不在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中重复发表法律意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

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专项核查意见》、《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

充法律意见书（三）》和《补充法律意见书（四）》的补充性文件，应与《法律意见

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专项核查意见》、《补充法律意见

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和《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一起使用，如有《法

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专项核查意见》、《补充法

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和《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中的法律意

见内容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的法律意见内容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

准。 

除非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缩

略语与其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含义相同。本所律师在《法律

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声明的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在对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审慎核查验证的基础上，

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延长本次发行上市相关决议有效期的事项 

鉴于发行人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年 6月 15日审议通过的《关于

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议案》和《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具体事宜的议案》有效期 12 个月即将届满，

2012 年 5 月 16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经与会董事一致审

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决议有效期限的议

案》和《关于延长董事会办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具体事宜授权期限

的议案》，并决议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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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5月 31 日，发行人召开 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经与会股东

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决议有效期

限的议案》和《关于延长董事会办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具体事宜授

权期限的议案》，同意延长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相关决议的

有效期限和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上市具体事宜的授权期限，延长期限均为一年，

即延长至 2013年 6 月 14日；原《关于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的议案》和《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具体

事宜的议案》的其余内容不变。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上述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的内容和形式均合法有效；

发行人延长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相关决议的有效期限和延长董事

会办理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具体事宜的授权期限已获得其内

部权力机构的批准。 

 

二、关于发行人独立董事变更的核查意见 

（一）发行人变更独立董事 

发行人董事会于 2012年 5月 16日收到独立董事庄行方、黄涛的书面辞职报告。

庄行方由于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发行人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黄涛由于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发行人独立董事、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 

2012 年 5 月 16 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同意庄行方、黄涛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同意庄行方辞去公司独立董事、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同意黄涛辞去公

司独立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审

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提名李琪、叶路为公司独立董事的

候选人。鉴于庄行方、黄涛的辞职将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中独立董事人数低于 1/3

的比例，其辞职申请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后方可生效，在此之前

庄行方、黄涛将继续按规定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2012年 5月 31 日，发行人召开 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同意庄行方、黄涛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同意庄行方、黄涛辞去公司独

立董事职务；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选举李琪、叶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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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独立董事。 

2012 年 5 月 31 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人员调整的议案》，同意选举李琪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

员；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人员调整的议案》，同意选举叶路为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意选举李琪为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人员调整的议案》，同意选举叶路为董事会战略

委员会委员。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庄行方、黄涛辞去发行人独立董事职务的原因合理，

发行人此次变更独立董事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董事变更行为合法、有效。 

（二）发行人新任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 

新任独立董事李琪女士，1964年 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

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财务会计专业，本科学历，学士学位。历任中闻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员，岳华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北京中证资产评估公司、北京华证会计师事务

所合伙人、部门经理，汉华专业服务有限公司中国业务总经理、董事，并担任发行

人独立董事，任期自 2012年 5月 31日至 2013 年 10月。 

新任独立董事叶路先生，1944年 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

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电子与电气专业，本科学历，学士学位。历任中央军委国

防工办、国防科工委秘书、军用计算机处处长，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国防科技武官职

务，总装备部大校职务，国防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博导，北京理工大学兼职教授、

博导，飞天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上市）独立董事，上海众恒信息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未上市）独立董事，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信息产业商会

副会长，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副理事长，工业与信息化部电子发展基金项目评审专

家，国家发改委信息安全专项项目评审专家，并担任发行人独立董事，任期自 2012

年 5月 31日至 2013 年 10月。 

根据李琪、叶路的简介及其出具的《承诺函》，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

为，李琪、叶路不具有《公司法》、《管理办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

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列示的不得担任独立董事的情形，其任

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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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庄行方、黄涛辞去发行人独立董事职务的原因合理，发

行人本次变更独立董事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发行人新任独立董事李琪、叶路

的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4-6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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